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空调系统维护保养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空调系统维护保养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项目内容:
维保内容：本项目为医院空调系统维保服务招标，服务范围涵盖医院全院范围内所有空调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中央空调、分体空调（含挂机、柜机、天花机等）、多联机、风廉机、精密空调、热水系统等。维保服务需保障所有设备正常、稳定、高效运行，满足医院诊疗、办公等区域的环境需求，符合医疗卫生机构相关安全、卫生标准，杜绝因设备故障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
维保范围：医院本部（拱北粤华路208号，包含医院旧楼区域及改扩建新大楼区域，即全院区域）、莲花路社康中心及西南大厦外租用房（3、4、5、6层）、外租房学生宿舍、专家房。

维保服务期：2年（1+1模式）。

预算金额：100万元
二、空调系统概况

（一）中央空调系统

旧楼区域共有中央空调主机9台，风冷模块机组5台，末端天花盘管机约750台，多联机组6台，其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中央空调系统设备分布表
	序号
	主机
	数量
	单台功率
	配套设施
	控制区域

	
	
	
	
	冷却水泵
	冷冻水泵
	水塔
	

	1
	大金主机

（2002年）
	3台
	525KW
	4台
	4台
	2个

150m³/个
	1号门诊前楼

	2
	大金主机

（2002年）
	2台
	420KW
	3台
	3台
	2个

100m³/个
	1号门诊后楼

	3
	美的主机

（2006年）
	1台
	280KW
	2台
	2台
	1个

100m³/个
	2号住院楼12F（手术室）

	4
	日立主机

（2018年）
	1台
	525KW
	2台
	2台
	1个

100m³/个
	2号住院楼1-11F

	5
	格力风冷模块机

（2006年）
	2台
	130KW
	/
	/
	/
	配合美的主机控制

	6
	格力风冷模块机

（2006年）
	3台
	130KW
	/
	/
	/
	配合日立主机控制

	7
	格力主机

（2012年）
	1台
	525KW
	3台
	3台
	1个

300m³/个
	3号住院楼（一用一备）

	8
	海尔磁悬浮主机

（2021年）
	1台
	525KW
	
	
	
	


改扩建新大楼区域中央空调系统设备清单参见附件1。
（二）热水系统

旧楼区域热水系统共2套：3号住院楼1套（6台制热机组共45KW，控制系统1套，循环泵5台共37.5KW，提水泵2台共1.5KW）；2号住院楼1套（6台制热机组共45KW，控制系统1套，循环泵8台共60KW，提水泵2台共1.5KW）。

改扩建新大楼区域热水系统设备清单参见附件2。
（三）分体空调系统

医院本部旧楼区域及莲花路社康中心、西南大厦外租用房、外租房学生宿舍、专家房等区域的分体空调、多联机、风廉机、精密空调合计约1200台。

改扩建新大楼区域分体空调设备清单参见附件1。

三、维保要求

1、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对空调系统进行维护保养。安排工程师对空调系统定期进行巡查检测，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及时对故障设备设施进行维修，维修涉及所有人工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并提前进行预防性检测，对设备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故障等问题及时向采购人反馈。
2、对于分体空调、多联机、风廉机、精密空调，采用全包形式，即既提供劳务，又免费提供日常维修所需零配件（例：空调补加雪种、显示板、控制板、尘网、摇控器、风轮、风扇、电容、接触器等，压缩机除外），含拆装机（年度拆装机120台及以内含拆装机所需材料、配件及3米以内的铜管）。

3、对于中央空调及热水系统，采用清包形式，即只提供维修劳务，配件费用另计。

4、每日对空调系统相关设备设施及机房等进行巡检，并填写巡检记录。
5、安排空调维保专业技术人员（至少1名）24小时驻点医院。
6、空调系统日常维护检修要求见附件3。
7、负责空调系统相关机房的管理及卫生清洁工作：

①须负责空调系统相关机房24小时常态化管理，建立机房巡检制度，每日对机房环境、设备运行状态、安全设施等进行巡查并做好记录，确保机房始终处于安全、稳定、受控状态；

②定期检查机房门窗、通风、照明、消防、应急照明、防鼠防虫等设施，发现损坏或隐患及时上报并配合整改；

③定期对空调机房地面、墙面、天花板、门窗、设备表面进行全面清扫、擦拭，做到无积尘、无杂物、无蛛网、无污渍、无异味；

④及时清理机房内废弃包装、维修废料、油污积水等，保持机房环境整洁有序；

⑤按规范对空调机组、水泵、冷却塔、管道、阀门、控制柜等附属设施进行外观清洁，不影响设备散热与正常运行；

⑥保持机房干燥、通风、温湿度适宜，无漏水、渗水、积水现象；

⑦定期对机房门牌标识、管道、阀门、仪表、线路进行整理，确保排列规范、标识清晰。

8、每年对全院空调系统进行一次大盘点，更新完善空调设备清单台账。
9、每月维保工作完成后在次月10日前出具月度空调系统维保报告。

四、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投标人须具有中国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能力等级证书（制冷空调）A类I级、D类I级资质。

3、信用要求：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上述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打印或网页截图页面加盖投标人公章），工商注册地在珠海市的投标人还须同时提供“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五、服务要求

1、本项目包含并不限于对医院所涉及范围的空调系统（含中央空调、分体空调、多联机、风廉机、精密空调、热水系统等）的维修、保养、巡检、通炮、等维护工作，并负责空调机房的安全管理及卫生清洁工作，保障全院空调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等。

2、中标人须在每月10日前向院方出具上月维保报告。提供空调系统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设备及系统运行分析；

（2）故障统计与分析；

（3）缺陷统计与分析；

（4）耗材损耗周期分析。

3、中标人须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且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以便能及时联系响应。

4、中标人需在接到紧急报修通知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维修处理，在接到一般报修通知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维修处理。经初步排查分析为一般故障的，需在2小时内解决；经初步检查分析判断为2小时以内无法修复的故障的，中标人后援技术团队需在接到报修通知后2小时内到场参与检查维修工作。如超过2小时未能解决故障的，需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说明情况，并根据具体故障原因作出零配件暂代等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保障采购人暖通空调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已确定设备发生故障的，须在3天内确定引起故障的原因并上报采购人。

5、中标人需严格按照有关国家、行业标准法规要求做好全院空调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因中标人操作不当或未能尽职维保造成的安全事故及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6、中标人维保作业时，需严格遵守施工安全要求，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人员的安全行为与事故责任由施工方全部承担。

7、中标人在维保期间必须无条件遵守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管理规定，不得损坏采购人的基础设施与财物，维修保养时需做好必要的围挡及温馨提示工作，维保工作完成后需做好现场清理工作等。

8、中标人维护人员在进场维保或维修作业时需穿戴统一工作服及工作证，工作服及工作证由中标人负责配备，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9、中标人必须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广东省、珠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10、中标供应商应承担派驻服务人员的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刑事、民事、工伤、社保、员工劳保福利等一切责任。如中标供应商派驻服务人员在为采购人服务期间内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并负责赔偿。若因此造成采购人重大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11、中标供应商须自行负责其委派的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服务期间，如发生工伤或者意外，由中标供应商负责，与采购人无关。服务过程导致中标供应商、采购人或者第三方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索。

12、中标供应商有责任配合采购人完成空调相关的业务办理、采购人院内检查及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提供必需的资料。

13、因中标供应商服务人员操作等原因造成设备故障或出现严重故障中标供应商无法及时的解决，影响到采购人正常使用，采购人有权采用第三方提供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直接从当月维保费中扣除，不足部分仍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4、中标供应商提供的配件或材料等应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如发现不符合质量规定的产品，中标供应商要无条件收回所供应的产品，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并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内更换好所需产品。

15、如遇广东省出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或以上响应时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工作。

16、在合同期内，采购人每月对维保工作进行考核，具体考核细则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见附件4）。若累计3个月考核不达标，院方有权解除合同。

17、合同采用1+1模式，以考核制的方式一年一续签，采购人根据中标人该年度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续签下一年度合同，该年度考核结果合格的获得续签资格，不合格的取消续签资格。一年合同期届满前2个月，对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表见附件5），若考核达标（考核分数大于或等于85分），且双方均无异议，则续签合同1年，若考核不达标（考核分数小于85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六、维保人员的相关要求

根据空调系统日常保养工作的需要及为保障采购人空调设备设施设施正常运行的需求，中标人须为采购人配置专业的维保团队，关于维保团队人员的相关要求如下：

1、安排空调维保专业技术人员（至少1名）24小时驻点医院（医院不提供住宿场所）。

2、中标人应为采购人所有维保项目配备固定≥5名空调维保专业技术人员，以便能稳定、熟练、及时的提供持续响应服务

3、驻场人员技能及职责要求

（1）中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维保人员需持有有效的电工证、制冷与空调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操作证，以便能稳定、熟练、及时的提供持续响应服务，具备独立承担系统的运行操作，发现、处理一般电气故障的能力；

（2）自觉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文明工作，和谐办公；

（3）具备安全操作知识和能力，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4）具备暖通与电气相关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5）熟悉采购人的通风与空调系统；

（6）熟悉采购人电气配置（含各电气线路的配置）；

（7）负责通风与空调系统及设施的相关操作；

（8）负责通风与空调系统及设施的每日巡检，及时发现问题并上报；

（9）具备发现暖通故障的能力，配合采购人对设备的暖通故障进行查找并汇报；

（10）具备发现电气故障的能力，配合采购人对设备的电气线路故障进行查找并汇报；

（11）配合关于采购人公共设施的相关工作，如停水、停电、检修、抄表等。

（12）工作人员在采购人单位工作期间，严格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做到文明施工，确保安全、可靠，并保持通讯畅通。因中标供应商维修保养质量所引起的一切事故责任自行承担。如采购人临时需要中标供应商派人对医院进行检查时，中标供应商需承诺派人到场协助。配合防疫检测机构对医院空调设备进行检测，并提供必要的相关技术资料和技术人员。

（13）中标供应商安排的驻场工作人员不得低于珠海市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七、付款方式

1、经院方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按月支付维保费用。每个月末，采购人于收到中标人开出的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及出具的经采购人书面审核合格的维保工作报告后，3个月内向中标人支付该月的维护保养费。

2、其中改扩建新大楼区域空调系统按实际投入使用时间开始进行维保并支付相应维保费。



